
   

立 法 會  

 

研 究 在 香 港 實 施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 

就 制 裁 事 宜 所 作 決 議 的 小 組 委 員 會  

 

《 2007 年 〈 2005 年 聯 合 國 制 裁 (利 比 里 亞 )規 例 〉  

(修 訂 )規 例 》  
 

 

引 言  

 

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行 政 會 議 建 議 ， 行 政 長 官

指 令 ， 根 據 《 聯 合 國 制 裁 條 例 》  ( 第 537  章 )  ( “ 《 條 例 》 ” ) 第 3

條 ， 訂 立 《 2007 年 〈 2005 年 聯 合 國 制 裁 ( 利 比 里 亞 ) 規 例 〉 ( 修 訂 ) 規

例 》 ( “ 《 修 訂 規 例 》 ” ) ( 載 於 附 件 A) 。 《 修 訂 規 例 》 於 二 零 零 七 年

四 月 二 十 七 日 在 憲 報 刊 登 ， 並 由 同 日 起 生 效 。  

 

 

背 景  

 

責 任 和 權 限  

 

2 . 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第 3(1 ) 條 ， 行 政 長 官 須 訂 立 規 例 ， 執 行 中 華 人 民 共

和 國 外 交 部 ( “ 外 交 部 ” ) 的 指 示 ， 實 施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( “ 安 理 會 ” )

議 決 的 制 裁 措 施 。 二 零 零 七 年 三 月 ， 行 政 長 官 接 獲 外 交 部 的 指 示 ， 要

求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( “ 香 港 特 區 ” ) 政 府 實 施 安 理 會 第 1731 號 決 議 。

《 修 訂 規 例 》 是 依 據 上 述 指 示 訂 立 的 。 政 務 司 司 長 所 發 出 確 認 外 交 部

指 示 的 文 件 載 於 附 件 B。  

 

安 理 會 第 1731 號 決 議  

 

3 .  安 理 會 於 二 零 零 六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通 過 第 1731 號 決 議 (載 於 附 件

C)， 有 關 決 定 包 括 : 

 ( a )   自 決 議 通 過 之 日 起 ， 將 第 1521 號 決 議 第 2 段 規 定 的 、 經 第

1683 號 決 議 第 1 和 2 段 修 改 的 關 於 軍 火 的 措 施 及 第 1521 號

決 議 第 4 段 規 定 的 關 於 旅 行 的 措 施 ， 再 延 長 12 個 月 ；  

 ( b )  第 1521 號 決 議 第 2(a )和 (b )段 規 定 的 關 於 軍 火 的 措 施 不 適 用

於 事 先 向 該 決 議 第 21 段 所 設 委 員 會 通 報 過 的 、 專 供 聯 合 國

利 比 里 亞 特 派 團 二 零 零 三 年 十 月 成 立 後 經 過 審 查 和 訓 練 的 利

比 里 亞 政 府 警 察 和 安 全 部 隊 成 員 使 用 的 非 致 命 性 軍 事 裝 備 的

供 應 ， 但 非 致 命 性 武 器 和 彈 藥 不 在 此 列 ； 以 及  

 A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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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c )  將 第 1521 號 決 議 第 6 段 規 定 的 、 經 第 1689 號 決 議 第 4 段 延

長 的 關 於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的 措 施 再 延 長 6 個 月 ， 並 由 安 理 會 在

4 個 月 後 進 行 審 查 ， 讓 利 比 里 亞 政 府 有 足 夠 時 間 ， 在 利 比 里

亞 建 立 一 個 透 明 有 效 、 國 際 上 可 以 核 查 的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貿 易

原 產 地 證 書 制 度 ， 以 期 加 入 金 伯 利 進 程  

 (參 閱 第 1731 號 決 議 第 1 段 )。   

  

對 利 比 里 亞 的 制 裁  

 

4 .  鑑 於 利 比 里 亞 積 極 支 持 鄰 國 的 武 裝 叛 亂 組 織 ， 並 為 非 法 鑽 石 貿 易

提 供 協 助 ， 對 該 區 域 的 國 際 和 平 與 安 全 構 成 威 脅 ， 安 理 會 自 二 零 零 一

年 三 月 起 ， 已 通 過 多 項 決 議 ， 對 利 比 里 亞 施 加 制 裁 。 有 關 的 決 議 包 括

－  

(a )  安 理 會 第 1521 號 決 議  ( 於 二 零 零 三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通

過 ， 見 附 件 D) ： 除 某 些 不 適 用 情 況 外 ， 禁 止 向 利 比 里 亞 出

售 或 供 應 軍 火 和 有 關 物 資 ； 禁 止 向 利 比 里 亞 提 供 技 術 培 訓 或

援 助 ； 禁 止 某 些 與 利 比 里 亞 有 關 的 人 士 在 所 有 國 家 入 境 或 經

所 有 國 家 過 境 ； 禁 止 輸 入 原 產 於 利 比 里 亞 的 圓 木 或 木 材 製

品 ； 以 及 禁 止 自 利 比 里 亞 輸 入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。 香 港 特 區 已 透

過 《 200 4 年 聯 合 國 制 裁 ( 利 比 里 亞 ) 規 例 》 實 施 有 關 制 裁 措

施 。 該 規 例 已 隨 第 1521 號 決 議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一

日 有 效 期 屆 滿 ；  

(b )  安 理 會 第 1579 號 決 議  ( 於 二 零 零 四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通

過 )： 延 長 安 理 會 第 1521 號 決 議 所 定 的 制 裁 期 限 ： 禁 止 輸 入

未 經 加 工 鑽 石 的 制 裁 措 施 延 長 六 個 月 ， 而 其 他 制 裁 措 施 則 延

長 十 二 個 月 。 香 港 特 區 已 透 過 《 2005 年 聯 合 國 制 裁 ( 利 比 里

亞 )規 例 》 1 實 施 有 關 制 裁 措 施 。 規 例 中 有 關 輸 入 未 經 加 工 鑽

石 的 條 文 ， 已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六 月 二 十 日 有 效 期 屆 滿 ， 而 其 他

實 施 第 1579 號 決 議 的 制 裁 措 施 的 條 文 ， 亦 已 於 二 零 零 五 年

十 二 月 二 十 日 有 效 期 屆 滿 ；  

(c )  安 理 會 第 1607 號 決 議  (於 二 零 零 五 年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通 過 )：

把 禁 止 輸 入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的 制 裁 措 施 再 延 長 六 個 月 。 香 港 特

區 已 透 過 《 〈 2005 年 聯 合 國 制 裁 (利 比 里 亞 ) 規 例 〉 2005 年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《 2005 年聯合國制裁 (利比里亞 )規例》亦實施安理會第 1532 號決議，就禁止向利比
里亞前總統查爾斯‧泰勒和經依據第 1521 號決議設立的委員會認定的其他人和實體
或為上述有關人和實體的利益提供任何資金、其他金融資產和經濟資源，訂定條文。

實施第 1532 號決議的條文並無屆滿日期。  

  D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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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修 訂 ) 規 例 》 實 施 有 關 制 裁 措 施 。 該 修 訂 規 例 的 條 文 已 在 二

零 零 五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有 效 期 屆 滿 ；   

(d )  安 理 會 第 1647 號 決 議  ( 於 二 零 零 五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通 過 ，

見 附 件 E)： 把 安 理 會 第 1521 號 決 議 對 軍 火 和 旅 行 規 定 的 措

施 再 延 長 十 二 個 月 ， 並 把 對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和 木 材 規 定 的 措 施

再 延 長 六 個 月 。 香 港 特 區 已 透 過 《 〈 2005 年 聯 合 國 制 裁 ( 利

比 里 亞 ) 規 例 〉 20 06 年 ( 修 訂 ) 規 例 》 實 施 有 關 制 裁 措 施 。 該

修 訂 規 例 中 有 關 輸 入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和 木 材 的 條 文 ， 已 在 二 零

零 六 年 六 月 十 九 日 有 效 期 屆 滿 ， 而 有 關 軍 火 和 旅 行 的 條 文 ，

亦 已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有 效 期 屆 滿 ； 以 及  

(e )  安 理 會 第 1683 號 決 議  ( 於 二 零 零 六 年 六 月 十 三 日 通 過 ， 見

附 件 F)  擴 大 安 理 會 第 152 1 號 決 議 規 定 的 措 施 不 適 用 的 範

圍 ， 及 第 1689 號 決 議  ( 於 二 零 零 六 年 六 月 二 十 日 通 過 ， 見

附 件 G)  把 對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規 定 的 措 施 再 延 長 六 個 月 。 香 港

特 區 已 透 過 《 2006 年 〈 2005 年 聯 合 國 制 裁 ( 利 比 里 亞 ) 規

例 〉 ( 修 訂 )( 第 2 號 ) 規 例 》 實 施 有 關 措 施 。 上 述 修 訂 規 例 的

條 文 ， 已 於 二 零 零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有 效 期 屆 滿 。  

 

《 修 訂 規 例 》  

5 .  《 修 訂 規 例 》 (載 於 附 件 A)修 訂 《 2005 年 聯 合 國 制 裁 (利 比 里 亞 )規

例 》 (第 537X 章 )( 載 於 附 件 H)， 以 執 行 安 理 會 第 1731 號 決 議 所 議 決

施 加 的 制 裁 。 《 修 訂 規 例 》 主 要 修 訂 如 下 －  

(a )  修 訂 第 1 條 ， 訂 明 第 537X 章 不 同 條 文 的 有 效 屆 滿 日 期 ；  

(b )  增 訂 第 3B 及 5 B 條 ， 禁 止 向 利 比 里 亞 供 應 、 交 付 及 載 運 軍

火 及 相 關 的 物 資 ；  

(c )  增 訂 第 7 B 條 ， 禁 止 向 若 干 有 關 連 人 士 提 供 若 干 技 術 訓 練

或 協 助 ；  

(d )  增 訂 第 10D 條 ， 禁 止 直 接 或 間 接 自 利 比 里 亞 輸 入 未 經 加 工

鑽 石 ；  

(e )  增 訂 第 12B 及 13 B 條 ， 禁 止 若 干 指 明 人 士 在 香 港 特 區 入 境

或 經 香 港 特 區 過 境 及 訂 明 例 外 情 況 ；  

( f )  增 訂 第 14B 及 15B 條 ， 規 定 在 符 合 第 1521 號 決 議 (經 第

1731 號 決 議 延 續 及 第 1683 號 決 議 修 訂 )所 定 的 例 外 情 況 下

 

  F    
 
  G    

  E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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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 予 特 許 ， 准 許 供 應 、 交 付 或 載 運 軍 火 及 相 關 的 物 資 或 提

供 上 述 的 技 術 訓 練 或 協 助 ； 以 及  

 (g )  增 訂 第 31N 至 31 W 條 (第 5B 部 )， 訂 明 執 行 的 權 力 。  

 

《 修 訂 規 例 》 的 影 響  

 

6 .  《 修 訂 規 例 》 符 合 《 基 本 法 》 ， 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。 《 修 訂 規

例 》 不 會 影 響 《 2005 年 聯 合 國 制 裁 ( 利 比 里 亞 ) 規 例 》 或 《 條 例 》 的 約

束 力 ， 對 財 政 、 公 務 員 、 經 濟 、 生 產 力 、 環 境 或 可 持 續 發 展 也 無 影

響 。  

 

宣 傳 安 排  

 

7 .  《 修 訂 規 例 》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在 憲 報 刊 登 。 我 們 並 於

當 日 發 出 了 新 聞 稿 。  

 

相 關 事 宜  

 

8 . 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一 月 接 獲 外 交 部 的 指 示 後 至 訂 立 《 修 訂 規 例 》 的 期

間 ， 安 理 會 第 1521 號 決 議 所 議 決 、 並 經 第 1647 號 決 議 延 續 施 加 的 若 干

制 裁 措 施 已 透 過 現 行 法 例 予 以 執 行 。 有 關 情 況 如 下  —    

( a )  關 於 禁 止 出 售 或 供 應 軍 火 和 有 關 物 資 ， 《 進 出 口 ( 戰 略 物 品 )

規 例 》 (第 60G章 )第 2 條 規 定 ， 任 何 人 不 得 輸 入 或 輸 出 該 規 例

附 表 1 所 指 明 的 物 品 ， 除 非 是 根 據 並 按 照 工 業 貿 易 署 署 長

所 發 出 的 進 口 或 出 口 許 可 證 。 工 業 貿 易 署 負 責 戰 略 物 品 的

進 出 口 管 制 ， 包 括 軍 需 物 品 、 化 學 及 生 物 武 器 及 其 先 質 、

核 子 物 料 及 裝 備 ， 以 及 可 以 發 展 為 大 規 模 毀 滅 武 器 的 兩 用

物 品 ；   

(b )  關 於 禁 止 在 香 港 入 境 ， 《 入 境 條 例 》 ( 第 115 章 ) 第 7 條 規 定 ，

未 獲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或 入 境 事 務 助 理 員 准 許 的 人 ， 不 得 在 香

港 入 境 ， 除 非 他 享 有 香 港 居 留 權 或 憑 藉 第 11 5 章 第 9(1 ) 條 或

第 10(1 )條 而 可 在 香 港 入 境 ； 以 及   

( c )  關 於 禁 止 輸 入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， 《 進 出 口 條 例 》 ( 第 60 章 ) 第

6C(1 ) 條 和 《 進 出 口 ( 一 般 )規 例 》 ( 第 60A 章 )的 附 表 1 規 定 ， 必

須 獲 得 根 據 第 60 章 第 3 條 發 出 的 進 口 許 可 證 ， 方 可 將 未 經 加

工 鑽 石 輸 入 香 港 。 此 外 ， 第 60A 章 第 6DE 條 規 定 ， 任 何 人 均

不 得 以 代 理 人 身 分 或 其 他 身 分 ， 將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輸 入 或 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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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並 非 指 明 國 家 或 地 方 的 國 家 或 地 方 。 就 此 而 言 ， 利 比 里

亞 並 非 第 60A章 附 表 7所 列 的 指 明 國 家 或 地 方 。  

 徵 詢 意 見  

 

9 .  請 委 員 備 悉 當 局 藉 《 修 訂 規 例 》 實 施 安 理 會 第 1731 號 決 議 。  

 

 

 

 

工 商 及 科 技 局  

二 零 零 七 年 五 月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